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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為鼓勵學生前往體育運動相關單位進行教學、行政、訓練、研究等之實習教育，以藉

此貫徹學用合一，讓學生提前體驗體育教學/行政/研究、休閒健身產業、專項運動教

練、運動防護之職場運作，特依據本校學生校外實習辦法，訂定運動競技與產業學士

原住民專班（以下簡稱本專班）學生「專業實習」課程實行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本課程）。 

二、「專業實習」課程為二學分選修課程，實習時數至少 72小時，單日實習時數以 8小

時為上限，由實習單位與實習學生及任課教師在開始實習前協議約定，並於實習合約

書中清楚註明實習內容與時數。 

三、本課程開課時間為三年級，選課學生以三、四年級為原則。必要時，依照課程需要得

進行分組（例如：體育教學/行政/研究、休閒健身產業、專項運動教練、運動防護組），

以利安排學生至適當實習單位進行實習。 

四、欲修習本課程學生應於規定選課時間，填寫「專業實習課程申請表」提出申請；經實

習單位及系主任核准後，始得前往實習。 

五、學生校外實習期間之安全問題，事前應妥善詳盡規劃，校外實習期間應投保「大專校

院校外實習學生團體保險」，其保費原則上由學生自行負擔，如有其它經費支應或實

習單位願意，亦可負擔之。 

六、學生於選擇實習機會期間，得視實際需要透過教學單位瞭解實習工作環境及個別實習

計畫表內容，必要時亦可赴實習機構實地了解。個別實習計畫表，須經本專班學生產

業實習委員會、院級學生產業實習委員會及校級學生產業實習委員會之確認。 

七、實習單位應為體育運動相關之政府機構、各級學校或政府立案之團體、公司為原則。 

八、實習機會開發與媒合 

學生產業實習之實施，由本專班、實習輔導教師及學生產業實習委員會，選定國內外

實習機構，經協商簽約後，媒合學生前往實習。 

九、本專班可依下列方式進行實習機會開發： 



(一) 由本專班開發實習機會後通報師資培育與就業輔導處(以下簡稱師就處)就業輔導

組彙整。 

(二) 由各機構主動向本校師就處就業輔導組提出實習合作申請。 

(三) 實習機構需填寫「產業實習機構評估表」。 

十、本專班應針對所有實習機會，安排實習輔導教師實地至機構進行初步瞭解，填寫「產

業實習機構評估表」，審查合適之實習工作，且須經專班學生產業實習委員會、院級學

生產業實習委員會及校級學生產業實習委員會之確認。 

十一、實習機構推介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 本專班選擇之實習機構，應為政府登記核准立案、具良好制度且與本校教學單位

相關之公、民營企業機構。 

(二) 本專班應與實習機構簽訂三方「實習合約書」（系院校、實習機構及學生），始可

辦理產業實習，以保障三方權益。 

(三) 實習合約書應載明實習機構名稱、實習期間及時數、工作環境及薪資、職前訓練、

保險、實習生輔導、實習考核、爭議處理等資料。 

(四) 實習機構提供實習學生工資者，則學生與實習機構成為僱傭關係，適用「勞動基

準法」之相關規範。 

(五) 實習機構未提供實習學生工資，或僅以獎助學金及相關助學金方式提供者，則學

生與實習機構間並無僱傭關係，應以實習合約書規範三方權利義務。 

(六) 實習合約書需具有法律效力之契約，除合約本身另有規定外，實習合約若有附件

或塗改需經三方用印，方具效力。 

十二、實習輔導教師職責如下： 

(一) 指導實習學生擬訂實習計畫。 

(二) 溝通協調實習學生與本校及產業實習機構間之意見。 

(三) 對每位實習學生進行到機構輔導訪視至少一次。 

(四) 觀察實習學生實習，並給予回饋意見。 

(五) 評定實習學生之產業實習成績（包括學生實習報告及評核「產業實習成績考評

表」）。 

(六) 實習輔導教師所衍生相關費用由專班支應為原則。 

(七) 其他有關實習學生之輔導事項。 

十三、本專班於學生前往實習機構實習前，須辦妥投保「大專院校校外實習學生團體意外

險」。未成年者須經家長或監護人同意，簽妥家長同意書，送交各教學單位審核，並

應辦理行前座談會。座談會內容包括： 

(一) 說明銜接課程之實習內容。 

(二) 說明實習成績考核評定方式。 

(三) 合作機構負責學生實習前之安全講習、實習場所安全防護設備之配置及相關安全

措施之規劃。 

十四、實習期間應遵守實習單位規定之作息時間，不得遲到早退。 

十五、實習期間應注意安全，並遵守實習單位之各項規定，服從主管人員及其所派人員之

指導，違者由實習單位通知本專班，視實際情況予以適當輔導或處置。 

十六、實習期間因病或其它事由請假時，應按照實習單位之規定向實習單位請假，同時函

告本專班，其實習時數應予以補足。 

十七、學生實習期間若有適應不良之情形，本專班應主動進行輔導或協助轉往其它實習單

位。 



 

十八、實習期滿後應撰寫「實習心得報告」，送交任課教師評閱，並完成「實習成果發表」，

實習成績應由實習單位與任課教師共同評核（各佔50%）。 

十九、本要點如有未盡事宜，得依相關法規辦理。 

二十、本要點經專班事務會議、院務會議及教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

亦同。 

 

 

 


